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115年度住宅地震保險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及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教育訓練案 
需求說明書
1、 前言
1、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為政策性保險，考量理賠時間之緊迫性，需訂定簡明迅速之理賠機制，並以公平、快速、合理為理賠原則，期能在最短時間內讓民眾獲得保險金給付，迅速重建家園。此需有足夠經訓練合格之人力於震災後投入損失評定及災區理賠服務作業，方能達成迅速且正確理賠之目標。
2、 爰依據115年度「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及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人力需求暨訓練計畫報告」規劃，委外辦理本保險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以下簡稱合格評估人員)及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以下簡稱進駐人員)之訓練課程，其目的在於培養適足之合格評估人員人力，俾期地震後有充足合格之人力進行本保險毀損建築物之毀損評定作業，並有熟悉本保險理賠作業處理程序之進駐人員可立即協助受災保戶辦理理賠申請。
2、 預算金額(含實體課程)：新臺幣1,970,000元(含稅)。
3、 委任期間：自簽約日起至115年12月15日。
4、 投標廠商資格
1、 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學術機構、大專院校或營業項目與本案標的相關之公司組織。
2、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或未欠稅證明或免稅證件。
3、 具有五年以上辦理訓練課程實績之廠商。
4、 應具備資通安全管理個資相關措施(例如：資通安全管理規範等)或通過第三方驗證。
5、 課程辦理方式及訓練人數
1、 合格評估人員及進駐人員之新/複訓及合格評估人員講會課程均採實體課程方式辦理。
2、 考量合格評估人員及進駐人員訓練時段不同，改以受訓時段換算訓練人次計算(合格評估人員2時段，換算為2人次，進駐人員1時段，換算為1人次)。
3、 課程時段及預計訓練人數：
(1) 合格評估人員新/複訓，每場次全天課程(2時段)：合計20場次，900人(1,800人次)
1. 複訓：北部10場次，中部4場次，南部4場次，共計820人(1,640人次)。
2. 新訓：中部1場次，南部1場次，共計80人(160人次)。
(2) 進駐人員新/複訓，每場次半天課程(1時段)：合計5場次，200人(200人次)
1. 複訓：北部1場次，中部1場次，南部2場次，共計170人(170人次)。
2. 新訓：北部1場次，共計30人(30人次)。
6、 課程規劃及程序
1、 合格評估人員新訓全天課程(2時段)，下午課程參訓者需使用電腦。
2、 進駐人員新訓下午半天課程(1時段)，無需使用電腦。
3、 師資安排：
(1) 外聘講師之師資，由本基金提供名單，廠商進行聯繫。
(2) 講師之鐘點費、交通差旅等費用由本基金負擔。
(3) 為控管講師授課品質，每場課程講師授課時間最多三小時。
7、 作業程序
1、 課程報名：
(1) 廠商發函通知簽單公司開課資訊，請簽單公司提供各場次之報名學員資料。
(2) 本基金提供各簽單公司之新訓派訓名額及複訓人員調訓名單。廠商應安排訓練課程，並確認報名學員之參訓身份(新訓/複訓)，追蹤及洽催各公司之報名情形；並應於各場次開課前一週將各公司報名情形通知本基金。
(3) 學員於同年度不得重複報名同一訓練人員類別之課程。
(4) 廠商應建立資料庫管理學員資料，包含人員類別(合格評估人員/進駐人員)、訓練期別、課程型態(實體)、訓練課程地區、受訓日期起日、受訓日期迄日、公司名稱、姓名、參訓身份(新訓/複訓)、身份證碼、出生年月日、單位、職稱、手機號碼、工作所在地點(縣/市)、任職地區(北區/中區/南區/東區)、電子郵件信箱、筆試成績、繪圖實作成績、總成績、參訓結果(通過/未通過)等欄位。
2、 注意事項：
(1) 課程規劃
1. 安排交通便利之上課地點，並以最有利於本基金成本之原則，規劃場次。
2. 複訓各場次人數得視各區(北、中、南區)應訓人數調整之。
3. 課程教室：具備投影機、投影螢幕、電腦等設備；並提供每位合格評估人員參訓者電腦一台(可執行Sketchup Reader軟體)，供電腦實作課程使用半天，並於課前完成安裝及測試本基金全損評定及鑑定系統(CES)。
4. 提供黑白投影片講義、測驗卷、課程問卷及辦公用品(手提袋、筆記本、方格紙、原子筆、鉛筆、橡皮擦及尺)。
5. 茶水服務，全天課程時，中午需另提供便當(價值新臺幣120元)。
6. [bookmark: _Hlk133497158]課後，提供學員參訓證明，並將出席狀況及成果(通過或未通過)函知所屬公司。
(2) 課後辦理事項
1. 應收齊參訓者之下列資料：
(1) 測驗卷、問卷(針對問券之填寫內容屬不滿意者，應了解其不滿意原因)。
(2) 合格評估人員之實作題作業(繪製平面圖)及CES報告，識別證照片電子檔。實作題作業於收齊後應儘速送交本基金。
2. 學員參訓成績之計算公式如下：
(1) 合格評估人員：測驗(40%)、實作題(30%)、CES報告(30%)。
(2) 進駐人員：測驗(100%)
3. 參訓成績70分以上者為通過，未達70分者則為未通過。將各期學員之參訓成果(通過或未通過)，函知其所屬公司。
4. 更新各期、各家公司之參訓統計，完訓學員資料明細，並每期提供予本基金。
(3) 期中及期末請款，提供下列資料予本基金：
1. 各期、各家公司之參訓統計，各期參訓學員資料明細資料之電子檔。
2. 將通過合格評估人員考試之參訓者之識別證照片電子檔，依下列二種存放方式交予本基金，二者總人數必須相同：
(1) 按期別彙整，檔名：座號(1~3位)+公司簡稱(4~8位)+姓名。
(2) 按公司別彙整，檔名：公司簡稱(4~8位)+姓名+序號(1~3位)。
(4) 廠商提供之期中、期末報告(PDF檔及2份紙本)應包含開課通知書、課程參訓人員簽到名冊、參訓成果通知、參訓成績(學員姓名之第二位應遮罩處理)、問卷分析等資料。期末並提供完整之各家公司之參訓統計，各期參訓學員資料明細資料之電子檔及各期上課照片電子檔。
8、 增減訓練人次費用
1、 實際完訓人數未達伍、課程辦理方式及訓練人數規定，每減少1人次之費用，其計算公式為總得標金額除以2,000人次計算。
2、 實際完訓人數超過伍、課程辦理方式及訓練人數規定，每增加1人次之費用為本點第一款費用乘以75%計算。增訓人次以40人次為限。
9、 付款方式
1、 第一期款：廠商辦理完成訓練人數達1,200人次，提供期中報告向本基金請款，為契約價金總額50%。
2、 第二期款：廠商完成所有場次及訓練人次，並提供期末報告2份，併同考量本說明書第捌點增減價金後，向本基金請領期末款。
10、 議價
依據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與廠商辦理議價。	
11、 檢核與結案
1、 課程結束後需製作結案(期中及期末)報告(含本課程之問卷分析報告及課程上課照片)等相關資料電子檔供本基金檢核。
2、 合約結束時，廠商應將相關資料留存於儲存媒體(例如：光碟或隨身碟)返還本基金，並簽訂資料返還、銷毀、刪除切結書。
12、 廠商作業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之檢查與稽核
廠商須配合本基金於辦理第三方驗證稽核及內部稽核時，提供稽核所需資料及派員現場協助受稽。本基金亦得對廠商內部涉及本案人員、設施與作業管理程序等，進行不定期資安稽核作業。如有發現違反本機關資安相關規定之事實者，本基金得依相關法令對廠商提出賠償要求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13、 懲罰條款
1、 期末總查核付款時，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或經本基金同意者外，廠商應依照本說明書執行本案，如未於履約期限完成，除按本說明書第捌點增減價金外，並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三計算逾期違約金。
2、 以上之逾期如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不在此限。逾期違約金，以日曆天為單位，逾期違約金之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本基金得自應付契約價金中扣抵違約金。
14、 其他相關事項
1、 投標時，廠商應提交本案執行規劃二份(另附電子檔)，包括下列內容：
1. 場地規劃。
2. 各項經費明細(請依人次、場次(時段)及一次性固定費用等類別，分列各項明細及其說明)。
3. 預計時程規劃及控管應變措施。
2、 訂約前，廠商需提供本案之詳細履約期程控管表(含時程控管點)，並納入契約中。
3、 廠商應依時程規劃辦理本案，指派一專職人員擔任窗口，主動與本基金密切聯繫，處理執行事宜，並配合相關管控措施。
4、 廠商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規定，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概由廠商負責，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5、 廠商執行本專案交付項目之產出物，其所有權及相關智財權歸屬本基金所有。
6、 廠商應依本基金要求之格式簽具保密切結書。
7、 委任期間內，本基金保留在合理範圍內修正調整之權利。
8、 本說明書相關規定，若有未盡事宜，依本基金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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